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義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孝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沈育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6440號），被告等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

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義霖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

犯，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王孝綱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沈育弘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劉義霖於民國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前往位於新竹市○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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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號之金沙酒店附近，與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由本院

另行判決）在該處聊天時，碰見鄭存家前往金沙酒店附設之

停車場欲駕車離去，劉義霖因與鄭存家有債務糾紛，而心生

不滿，竟與沈育弘、江承桓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眾

3人，攜帶兇器施強暴之犯意聯絡，3人均手持棍棒砸毀鄭存

家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涉毀損罪嫌，

未據告訴），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暴行為，妨害

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鄭存家於車輛遭砸毀後，隨即欲駕車

逃離現場，乃倒車撞擊曾詠駿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復駕車撞擊金沙酒店停車場之柵欄後（所

涉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

處分），逃離現場，鄭存家同行之友人涂廷安見狀，為免鄭

存家遭遇不測，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

稱B車）緊隨其後。

二、劉義霖見鄭存家駕車離去，遂駕駛A車搭載王孝綱、沈育

弘、江承桓，另夥同蔡維珉（所涉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

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林聖翔（所

涉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欲追擊離去之鄭存家。嗣因涂廷安於同日2時57分許，

駕駛B車行經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時，不慎撞擊

蔡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駕

駛A車行經該處見此情況，竟另行起意，共同基於在公共場

所聚眾3人攜帶兇器施強暴、毀損、傷害之犯意聯絡，由王

孝綱手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

廷安，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

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

車後擋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

生損害於涂廷安（涉犯傷害、毀損部分詳後不另為不受理部

分所述），並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暴脅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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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嗣因警方獲報到場處理，調閱監

視錄器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涂廷安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

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

一審之案件，被告等3人均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

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

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

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

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於警詢時、檢

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4-

7、20-22、35-37、287-290，本院卷第127-135、177-190

頁），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

57-58頁）、證人即被害人鄭存家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

之證述（偵卷第78-79、274-277頁）、證人即告訴人涂廷安

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84-85、274-277

頁）、證人林政良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

87-88、274-277頁）、證人蔡維珉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

之證述（偵卷第70-73、286-290頁）、證人林聖翔於警詢

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50-52、285-290頁）相

符，並有（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口-新竹市延平路3段27

1巷與東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8-19頁）、告

訴人涂廷安之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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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證明書（偵卷第86頁）、（新竹市東濱街金沙停車場）

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93-98頁）、車號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即B車）受損照片（偵卷第262-263頁）在卷可

佐，復與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相

符，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

足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

以憑採。本案事證明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之犯行均

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49條、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

公布，於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

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

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

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

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

需。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

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

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

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

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由此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

不論被告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

依法論處。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

事實一共同實施強暴行為之地點為新竹市○區○○街00號之

金沙酒店附設之停車場，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劉義霖、

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二共同實施強

暴行為之地點為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屬於公

共場所，當時雖為深夜時間，然仍有路人、車輛行經，其等

於現場聚集實施強暴行為，此有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

口-新竹市延平路3段271巷與東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新竹市東濱街金沙停車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光碟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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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果在卷可佐（偵卷第8-19、93-98頁，本院卷第129-131

頁），顯已造成公眾、他人恐懼不安，影響社會治安及秩

序。

　㈡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係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

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

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

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

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而予增訂。是該

條項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符

合該條項第1、2款規定之特殊行為要件得予加重處罰，已就

上述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且刑

法第150條第1項雖已就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行為態

樣、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如聚集3

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首謀、

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何人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

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

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經查，劉義霖、沈

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一犯行，行為時均持棍棒

砸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

實二犯行，行為時由江承桓持棍棒砸車、毆打涂廷安等節，

業據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檢

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在卷（偵卷第4-7、20-2

2、35-37、57-58、287-290頁，本院卷第127-135頁），且

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衡以棍

棒之質地乃屬堅硬，容易致人受傷，如持上開棍棒用以施

暴，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使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受有危害，

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且將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

升高之效果，核屬兇器甚明，是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

一之行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之行為，

均該當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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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之加重條件。

　㈢核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

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

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劉義霖、王孝綱、

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

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㈣按行為基於單一犯意，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

數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

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

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然若客

觀上有先後數行為，主觀上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逐次實行

而具連續性，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

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

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54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劉義霖、沈育弘就於犯罪事實一所

為，係於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在金沙酒店之停車場；

而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於同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

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雖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均係犯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其因行為地點有所不同，且係先

於金沙酒店之停車場持棍棒砸毀鄭存家所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後，再於追擊鄭存家途中，因涂廷安駕駛

B車撞擊蔡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

承桓乃另行起意，而對涂廷安為犯罪事實二行為，其犯罪事

實一、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亦各具獨立性，自應予以分論併

罰。公訴意旨認被告等人上開行為為接續一罪，容有誤會，

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本院卷第128頁），併予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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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成

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

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

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

法構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

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

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

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

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

為人一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

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

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

參與犯罪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

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

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

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

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可資參

照）。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

序之犯意聯絡，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一犯行；劉義霖、王孝

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而

為前揭犯罪事實二犯行，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應論

以共同正犯，又因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

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

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就上述論以共同正

犯者，亦不在主文加列「共同」之文字。

　㈥刑之加重：

　⒈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法院對於行為人

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項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有

自由裁量之權限，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

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

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犯罪事實一案發時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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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沈育弘持用可作為兇器之棍棒下手實施犯罪，犯罪事實

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推由同案共犯江承桓持棍棒下手

實施犯罪，其等所為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安寧，涉案程度

非微，未加重前揭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犯行，應依前揭規定

加重其之刑。

　⒉劉義霖前因前因毒品、詐欺、洗錢等案件，經本院以106年

度竹簡字第1272號判決、107年度竹簡字第314號判決、107

年訴字第796號判決、107年度易字第723號判決各判處有期

徒刑3月、2月、1年2月（2罪）、2月、3月確定，嗣經本院

以109年度聲字第345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月確定；

復因毒品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本院以108年度苗簡

字第920號、109年度竹簡字第24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3

月、4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字第742號裁定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因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竹簡

字第4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

確定；上開案件接續執行後，於110年5月25日縮短刑期假釋

出監，並於111年7月26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

完畢；王孝綱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

度審訴字第16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7月，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4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12月

2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劉義霖、王孝綱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等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

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劉

義霖、王孝綱分別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

社會危害程度迥異，罪質不同，難認劉義霖、王孝綱有何特

別惡性或主觀上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有應加重其刑之必要，參

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

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遇

事不思以理性解決，竟分別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公共場所

聚眾下手實施強暴、毀損車輛、傷害他人之強暴行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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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

難；參以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就妨害秩序罪之參與

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等犯罪情節，另考量劉義

霖、王孝綱、沈育弘犯後均坦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

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之前科素行、自陳之學歷、家

庭經濟狀況，就犯罪事實二已與告訴人涂庭安和解成立並賠

償等情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劉義霖、沈育弘

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　　

　　被告劉義霖、沈育弘持用之棍棒，係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

惟均未扣案，且非屬違禁物，亦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亦無證

據證明上開物品現仍存在，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故均不予

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

承桓於113年3月21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

東濱街口，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竟共同基於傷

害、毀損之犯意聯絡，由王孝綱手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

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廷安，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

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

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車後擋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

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涂廷安。因認劉義霖、

王孝綱、沈育弘所為，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

法第354條之毀損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乃

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

他共犯，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另按被告就檢察

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其證據之調查不完全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即得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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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罪判決，至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如因欠缺訴訟條件，

即使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法院仍不能為實體判

決，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等形式判決；此等訴訟條件之欠

缺，因屬「自由證明」之事實，其調查上本趨向寬鬆，與簡

式審判程序得委由法院以適當方式行之者無殊，就訴訟經濟

而言，不論是全部或一部訴訟條件之欠缺，該部分依簡式審

判程序為形式判決，與簡式審判程序在於「明案速判」之設

立宗旨，並無扞格之處；準此以觀，應認檢察官依通常程序

起訴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審法院裁定進行簡

式審判程序後，如有因一部訴訟條件欠缺而應為一部有罪、

他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者，即使仍依簡式審判程序為裁

判，而未撤銷原裁定，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所踐行之訴訟

程序究無違誤，其法院組織亦屬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39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涂廷安告訴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涉嫌傷

害、毀損案件，公訴人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係涉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

第287條前段、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劉義霖、

王孝綱、沈育弘業與告訴人涂廷安達成和解，告訴人涂廷安

並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本院

卷第157頁)，是本院就此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

事實若成立犯罪，與被告前揭妨害秩序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則依照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爰不另

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宜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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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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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義霖






            王孝綱




            沈育弘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440號），被告等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義霖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王孝綱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沈育弘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劉義霖於民國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前往位於新竹市○區○○街00號之金沙酒店附近，與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由本院另行判決）在該處聊天時，碰見鄭存家前往金沙酒店附設之停車場欲駕車離去，劉義霖因與鄭存家有債務糾紛，而心生不滿，竟與沈育弘、江承桓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眾3人，攜帶兇器施強暴之犯意聯絡，3人均手持棍棒砸毀鄭存家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涉毀損罪嫌，未據告訴），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暴行為，妨害社會秩序及公眾安寧。鄭存家於車輛遭砸毀後，隨即欲駕車逃離現場，乃倒車撞擊曾詠駿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復駕車撞擊金沙酒店停車場之柵欄後（所涉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逃離現場，鄭存家同行之友人涂廷安見狀，為免鄭存家遭遇不測，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緊隨其後。
二、劉義霖見鄭存家駕車離去，遂駕駛A車搭載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另夥同蔡維珉（所涉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林聖翔（所涉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欲追擊離去之鄭存家。嗣因涂廷安於同日2時57分許，駕駛B車行經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時，不慎撞擊蔡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駕駛A車行經該處見此情況，竟另行起意，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眾3人攜帶兇器施強暴、毀損、傷害之犯意聯絡，由王孝綱手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廷安，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車後擋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涂廷安（涉犯傷害、毀損部分詳後不另為不受理部分所述），並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暴脅迫行為，妨害社會秩序及公眾安寧。嗣因警方獲報到場處理，調閱監視錄器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涂廷安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等3人均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4-7、20-22、35-37、287-290，本院卷第127-135、177-190頁），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57-58頁）、證人即被害人鄭存家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78-79、274-277頁）、證人即告訴人涂廷安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84-85、274-277頁）、證人林政良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87-88、274-277頁）、證人蔡維珉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70-73、286-290頁）、證人林聖翔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50-52、285-290頁）相符，並有（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口-新竹市延平路3段271巷與東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8-19頁）、告訴人涂廷安之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偵卷第86頁）、（新竹市東濱街金沙停車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93-98頁）、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即B車）受損照片（偵卷第262-263頁）在卷可佐，復與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相符，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足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本案事證明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49條、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由此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不論被告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依法論處。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一共同實施強暴行為之地點為新竹市○區○○街00號之金沙酒店附設之停車場，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二共同實施強暴行為之地點為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屬於公共場所，當時雖為深夜時間，然仍有路人、車輛行經，其等於現場聚集實施強暴行為，此有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口-新竹市延平路3段271巷與東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新竹市東濱街金沙停車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在卷可佐（偵卷第8-19、93-98頁，本院卷第129-131頁），顯已造成公眾、他人恐懼不安，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
　㈡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係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而予增訂。是該條項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符合該條項第1、2款規定之特殊行為要件得予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且刑法第150條第1項雖已就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行為態樣、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如聚集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何人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一犯行，行為時均持棍棒砸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二犯行，行為時由江承桓持棍棒砸車、毆打涂廷安等節，業據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在卷（偵卷第4-7、20-22、35-37、57-58、287-290頁，本院卷第127-135頁），且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衡以棍棒之質地乃屬堅硬，容易致人受傷，如持上開棍棒用以施暴，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使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受有危害，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且將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之效果，核屬兇器甚明，是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一之行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之行為，均該當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
　㈢核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㈣按行為基於單一犯意，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數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然若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主觀上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逐次實行而具連續性，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劉義霖、沈育弘就於犯罪事實一所為，係於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在金沙酒店之停車場；而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於同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雖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均係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其因行為地點有所不同，且係先於金沙酒店之停車場持棍棒砸毀鄭存家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後，再於追擊鄭存家途中，因涂廷安駕駛B車撞擊蔡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乃另行起意，而對涂廷安為犯罪事實二行為，其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亦各具獨立性，自應予以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等人上開行為為接續一罪，容有誤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本院卷第128頁），併予敘明。
　㈤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構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一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一犯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二犯行，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因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就上述論以共同正犯者，亦不在主文加列「共同」之文字。
　㈥刑之加重：
　⒈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項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有自由裁量之權限，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犯罪事實一案發時劉義霖、沈育弘持用可作為兇器之棍棒下手實施犯罪，犯罪事實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推由同案共犯江承桓持棍棒下手實施犯罪，其等所為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安寧，涉案程度非微，未加重前揭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犯行，應依前揭規定加重其之刑。
　⒉劉義霖前因前因毒品、詐欺、洗錢等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竹簡字第1272號判決、107年度竹簡字第314號判決、107年訴字第796號判決、107年度易字第723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2月、1年2月（2罪）、2月、3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字第345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月確定；復因毒品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本院以108年度苗簡字第920號、109年度竹簡字第24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4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字第74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因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竹簡字第4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案件接續執行後，於110年5月25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11年7月26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王孝綱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訴字第16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7月，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4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12月2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劉義霖、王孝綱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等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劉義霖、王孝綱分別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社會危害程度迥異，罪質不同，難認劉義霖、王孝綱有何特別惡性或主觀上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有應加重其刑之必要，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遇事不思以理性解決，竟分別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公共場所聚眾下手實施強暴、毀損車輛、傷害他人之強暴行為，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參以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就妨害秩序罪之參與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等犯罪情節，另考量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犯後均坦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之前科素行、自陳之學歷、家庭經濟狀況，就犯罪事實二已與告訴人涂庭安和解成立並賠償等情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劉義霖、沈育弘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　　
　　被告劉義霖、沈育弘持用之棍棒，係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惟均未扣案，且非屬違禁物，亦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亦無證據證明上開物品現仍存在，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故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於113年3月21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竟共同基於傷害、毀損之犯意聯絡，由王孝綱手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廷安，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車後擋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涂廷安。因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所為，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另按被告就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其證據之調查不完全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即得為被告有罪判決，至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如因欠缺訴訟條件，即使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法院仍不能為實體判決，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等形式判決；此等訴訟條件之欠缺，因屬「自由證明」之事實，其調查上本趨向寬鬆，與簡式審判程序得委由法院以適當方式行之者無殊，就訴訟經濟而言，不論是全部或一部訴訟條件之欠缺，該部分依簡式審判程序為形式判決，與簡式審判程序在於「明案速判」之設立宗旨，並無扞格之處；準此以觀，應認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審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如有因一部訴訟條件欠缺而應為一部有罪、他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者，即使仍依簡式審判程序為裁判，而未撤銷原裁定，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所踐行之訴訟程序究無違誤，其法院組織亦屬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9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涂廷安告訴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涉嫌傷害、毀損案件，公訴人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業與告訴人涂廷安達成和解，告訴人涂廷安並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7頁)，是本院就此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事實若成立犯罪，與被告前揭妨害秩序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則依照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宜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義霖



            王孝綱


            沈育弘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6440號），被告等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
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義霖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
，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王孝綱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沈育弘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劉義霖於民國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前往位於新竹市○區○○街00
    號之金沙酒店附近，與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由本院另
    行判決）在該處聊天時，碰見鄭存家前往金沙酒店附設之停
    車場欲駕車離去，劉義霖因與鄭存家有債務糾紛，而心生不
    滿，竟與沈育弘、江承桓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眾3
    人，攜帶兇器施強暴之犯意聯絡，3人均手持棍棒砸毀鄭存家
    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涉毀損罪嫌，未
    據告訴），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暴行為，妨害社會
    秩序及公眾安寧。鄭存家於車輛遭砸毀後，隨即欲駕車逃離
    現場，乃倒車撞擊曾詠駿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復駕車撞擊金沙酒店停車場之柵欄後（所涉毀
    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逃離現場，鄭存家同行之友人涂廷安見狀，為免鄭存家
    遭遇不測，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
    車）緊隨其後。
二、劉義霖見鄭存家駕車離去，遂駕駛A車搭載王孝綱、沈育弘
    、江承桓，另夥同蔡維珉（所涉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嫌
    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林聖翔（所涉
    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欲追擊離去之鄭存家。嗣因涂廷安於同日2時57分許，駕
    駛B車行經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時，不慎撞擊蔡
    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駕駛A
    車行經該處見此情況，竟另行起意，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
    眾3人攜帶兇器施強暴、毀損、傷害之犯意聯絡，由王孝綱手
    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廷安，
    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因而受
    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車後擋
    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
    於涂廷安（涉犯傷害、毀損部分詳後不另為不受理部分所述
    ），並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暴脅迫行為，妨害社會
    秩序及公眾安寧。嗣因警方獲報到場處理，調閱監視錄器畫面
    ，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涂廷安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
    、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
    審之案件，被告等3人均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
    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
    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
    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於警詢時、檢
    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4-
    7、20-22、35-37、287-290，本院卷第127-135、177-190頁
    ），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57
    -58頁）、證人即被害人鄭存家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
    證述（偵卷第78-79、274-277頁）、證人即告訴人涂廷安於
    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84-85、274-277頁）
    、證人林政良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87-8
    8、274-277頁）、證人蔡維珉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
    述（偵卷第70-73、286-290頁）、證人林聖翔於警詢時、檢
    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50-52、285-290頁）相符，並有
    （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口-新竹市延平路3段271巷與東
    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8-19頁）、告訴人涂廷
    安之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
    書（偵卷第86頁）、（新竹市東濱街金沙停車場）監視錄影
    畫面截圖（偵卷第93-98頁）、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即B車）受損照片（偵卷第262-263頁）在卷可佐，復與本
    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相符，此有本
    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足認劉義霖
    、王孝綱、沈育弘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本
    案事證明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之犯行均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49條、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
    公布，於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
    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
    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
    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
    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
    。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
    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
    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
    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
    安之刑法功能」，由此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不論
    被告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依法
    論處。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
    一共同實施強暴行為之地點為新竹市○區○○街00號之金沙酒
    店附設之停車場，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劉義霖、王孝綱
    、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二共同實施強暴行為
    之地點為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屬於公共場所
    ，當時雖為深夜時間，然仍有路人、車輛行經，其等於現場
    聚集實施強暴行為，此有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口-新竹
    市延平路3段271巷與東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新竹市東
    濱街金沙停車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在
    卷可佐（偵卷第8-19、93-98頁，本院卷第129-131頁），顯
    已造成公眾、他人恐懼不安，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
　㈡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係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
    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
    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
    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
    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而予增訂。是該
    條項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符
    合該條項第1、2款規定之特殊行為要件得予加重處罰，已就
    上述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且刑
    法第150條第1項雖已就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行為態
    樣、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如聚集3
    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首謀、
    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何人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
    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
    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經查，劉義霖、沈
    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一犯行，行為時均持棍棒
    砸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
    實二犯行，行為時由江承桓持棍棒砸車、毆打涂廷安等節，
    業據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檢
    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在卷（偵卷第4-7、20-22
    、35-37、57-58、287-290頁，本院卷第127-135頁），且有
    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衡以棍棒
    之質地乃屬堅硬，容易致人受傷，如持上開棍棒用以施暴，
    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使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受有危害，客觀
    上顯然具有危險性，且將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
    之效果，核屬兇器甚明，是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一之
    行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之行為，均該
    當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
    加重條件。
　㈢核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
    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
    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劉義霖、王孝綱、
    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
    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㈣按行為基於單一犯意，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
    數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
    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
    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然若客
    觀上有先後數行為，主觀上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逐次實行
    而具連續性，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
    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
    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54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劉義霖、沈育弘就於犯罪事實一所為，係
    於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在金沙酒店之停車場；而就犯
    罪事實二所為，係於同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
    段與東濱街口，雖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均係犯意圖供行使之
    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然其因行為地點有所不同，且係先於金沙酒
    店之停車場持棍棒砸毀鄭存家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後，再於追擊鄭存家途中，因涂廷安駕駛B車撞擊
    蔡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乃
    另行起意，而對涂廷安為犯罪事實二行為，其犯罪事實一、
    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亦各具獨立性，自應予以分論併罰。公
    訴意旨認被告等人上開行為為接續一罪，容有誤會，此部分
    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本院卷第128頁），併予敘明。
　㈤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成
    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
    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
    ；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構
    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行
    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換
    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在
    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或
    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一人
    ，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尚
    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
    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
    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
    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
    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
    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
    （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可資參照）。經查，
    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
    ，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一犯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
    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而為前揭犯罪事實
    二犯行，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又
    因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
    「共同」之必要，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
    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就上述論以共同正犯者，亦不在主
    文加列「共同」之文字。
　㈥刑之加重：
　⒈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法院對於行為人
    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項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有
    自由裁量之權限，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
    、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
    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犯罪事實一案發時劉義霖
    、沈育弘持用可作為兇器之棍棒下手實施犯罪，犯罪事實二
    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推由同案共犯江承桓持棍棒下手實
    施犯罪，其等所為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安寧，涉案程度非
    微，未加重前揭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犯行，應依前揭規定加
    重其之刑。
　⒉劉義霖前因前因毒品、詐欺、洗錢等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
    竹簡字第1272號判決、107年度竹簡字第314號判決、107年
    訴字第796號判決、107年度易字第723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
    刑3月、2月、1年2月（2罪）、2月、3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
    09年度聲字第345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月確定；復
    因毒品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本院以108年度苗簡字
    第920號、109年度竹簡字第24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4
    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字第74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5月確定；又因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竹簡字第41
    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
    上開案件接續執行後，於110年5月25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
    並於111年7月26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
    王孝綱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訴
    字第16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7月，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
    9年度上訴字第4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12月26日執
    行完畢等情，有劉義霖、王孝綱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按，其等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
    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劉義霖、
    王孝綱分別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社會危
    害程度迥異，罪質不同，難認劉義霖、王孝綱有何特別惡性
    或主觀上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有應加重其刑之必要，參酌司法
    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遇
    事不思以理性解決，竟分別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公共場所
    聚眾下手實施強暴、毀損車輛、傷害他人之強暴行為，造成
    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
    難；參以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就妨害秩序罪之參與
    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等犯罪情節，另考量劉義霖
    、王孝綱、沈育弘犯後均坦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劉
    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之前科素行、自陳之學歷、家庭
    經濟狀況，就犯罪事實二已與告訴人涂庭安和解成立並賠償
    等情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劉義霖、沈育弘部
    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　　
　　被告劉義霖、沈育弘持用之棍棒，係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
    惟均未扣案，且非屬違禁物，亦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亦無證
    據證明上開物品現仍存在，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故均不予
    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
    承桓於113年3月21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
    東濱街口，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竟共同基於傷
    害、毀損之犯意聯絡，由王孝綱手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
    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廷安，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
    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
    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車後擋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
    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涂廷安。因認劉義霖、
    王孝綱、沈育弘所為，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
    法第354條之毀損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乃
    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
    他共犯，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另按被告就檢察
    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其證據之調查不完全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即得為被告
    有罪判決，至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如因欠缺訴訟條件，即
    使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法院仍不能為實體判決，
    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等形式判決；此等訴訟條件之欠缺，
    因屬「自由證明」之事實，其調查上本趨向寬鬆，與簡式審
    判程序得委由法院以適當方式行之者無殊，就訴訟經濟而言
    ，不論是全部或一部訴訟條件之欠缺，該部分依簡式審判程
    序為形式判決，與簡式審判程序在於「明案速判」之設立宗
    旨，並無扞格之處；準此以觀，應認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
    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審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後，如有因一部訴訟條件欠缺而應為一部有罪、他部
    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者，即使仍依簡式審判程序為裁判，而
    未撤銷原裁定，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所踐行之訴訟程序究
    無違誤，其法院組織亦屬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
    9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涂廷安告訴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涉嫌傷害
    、毀損案件，公訴人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係涉犯刑法
    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2
    87條前段、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劉義霖、王
    孝綱、沈育弘業與告訴人涂廷安達成和解，告訴人涂廷安並
    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
    第157頁)，是本院就此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事
    實若成立犯罪，與被告前揭妨害秩序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
    裁判上一罪關係；則依照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爰不另為
    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宜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義霖



            王孝綱


            沈育弘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440號），被告等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義霖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王孝綱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沈育弘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劉義霖於民國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前往位於新竹市○區○○街00號之金沙酒店附近，與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由本院另行判決）在該處聊天時，碰見鄭存家前往金沙酒店附設之停車場欲駕車離去，劉義霖因與鄭存家有債務糾紛，而心生不滿，竟與沈育弘、江承桓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眾3人，攜帶兇器施強暴之犯意聯絡，3人均手持棍棒砸毀鄭存家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涉毀損罪嫌，未據告訴），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暴行為，妨害社會秩序及公眾安寧。鄭存家於車輛遭砸毀後，隨即欲駕車逃離現場，乃倒車撞擊曾詠駿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復駕車撞擊金沙酒店停車場之柵欄後（所涉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逃離現場，鄭存家同行之友人涂廷安見狀，為免鄭存家遭遇不測，乃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緊隨其後。
二、劉義霖見鄭存家駕車離去，遂駕駛A車搭載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另夥同蔡維珉（所涉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林聖翔（所涉妨害秩序、傷害及毀損罪嫌部分，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欲追擊離去之鄭存家。嗣因涂廷安於同日2時57分許，駕駛B車行經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時，不慎撞擊蔡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駕駛A車行經該處見此情況，竟另行起意，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眾3人攜帶兇器施強暴、毀損、傷害之犯意聯絡，由王孝綱手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廷安，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車後擋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涂廷安（涉犯傷害、毀損部分詳後不另為不受理部分所述），並以此方式在上開公共場所實施強暴脅迫行為，妨害社會秩序及公眾安寧。嗣因警方獲報到場處理，調閱監視錄器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涂廷安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等3人均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4-7、20-22、35-37、287-290，本院卷第127-135、177-190頁），核與證人即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時之證述（偵卷第57-58頁）、證人即被害人鄭存家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78-79、274-277頁）、證人即告訴人涂廷安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84-85、274-277頁）、證人林政良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87-88、274-277頁）、證人蔡維珉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70-73、286-290頁）、證人林聖翔於警詢時、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偵卷第50-52、285-290頁）相符，並有（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口-新竹市延平路3段271巷與東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8-19頁）、告訴人涂廷安之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偵卷第86頁）、（新竹市東濱街金沙停車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偵卷第93-98頁）、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即B車）受損照片（偵卷第262-263頁）在卷可佐，復與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結果相符，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足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本案事證明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49條、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由此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不論被告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依法論處。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一共同實施強暴行為之地點為新竹市○區○○街00號之金沙酒店附設之停車場，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二共同實施強暴行為之地點為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屬於公共場所，當時雖為深夜時間，然仍有路人、車輛行經，其等於現場聚集實施強暴行為，此有新竹市榮濱南路與東濱街口-新竹市延平路3段271巷與東濱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新竹市東濱街金沙停車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在卷可佐（偵卷第8-19、93-98頁，本院卷第129-131頁），顯已造成公眾、他人恐懼不安，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
　㈡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係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而予增訂。是該條項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符合該條項第1、2款規定之特殊行為要件得予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且刑法第150條第1項雖已就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行為態樣、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如聚集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何人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一犯行，行為時均持棍棒砸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就犯罪事實二犯行，行為時由江承桓持棍棒砸車、毆打涂廷安等節，業據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在卷（偵卷第4-7、20-22、35-37、57-58、287-290頁，本院卷第127-135頁），且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9-131頁），衡以棍棒之質地乃屬堅硬，容易致人受傷，如持上開棍棒用以施暴，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使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受有危害，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且將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之效果，核屬兇器甚明，是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一之行為，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之行為，均該當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
　㈢核劉義霖、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㈣按行為基於單一犯意，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數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然若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主觀上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逐次實行而具連續性，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亦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劉義霖、沈育弘就於犯罪事實一所為，係於113年3月21日2時53分許，在金沙酒店之停車場；而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於同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雖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均係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其因行為地點有所不同，且係先於金沙酒店之停車場持棍棒砸毀鄭存家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後，再於追擊鄭存家途中，因涂廷安駕駛B車撞擊蔡維珉所駕駛之C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乃另行起意，而對涂廷安為犯罪事實二行為，其犯罪事實一、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亦各具獨立性，自應予以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等人上開行為為接續一罪，容有誤會，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本院卷第128頁），併予敘明。
　㈤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構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一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劉義霖、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一犯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二犯行，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因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就上述論以共同正犯者，亦不在主文加列「共同」之文字。
　㈥刑之加重：
　⒈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項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有自由裁量之權限，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犯罪事實一案發時劉義霖、沈育弘持用可作為兇器之棍棒下手實施犯罪，犯罪事實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推由同案共犯江承桓持棍棒下手實施犯罪，其等所為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安寧，涉案程度非微，未加重前揭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犯行，應依前揭規定加重其之刑。
　⒉劉義霖前因前因毒品、詐欺、洗錢等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竹簡字第1272號判決、107年度竹簡字第314號判決、107年訴字第796號判決、107年度易字第723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2月、1年2月（2罪）、2月、3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字第345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月確定；復因毒品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本院以108年度苗簡字第920號、109年度竹簡字第24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4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字第74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又因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竹簡字第4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案件接續執行後，於110年5月25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11年7月26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王孝綱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訴字第16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7月，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4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12月2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劉義霖、王孝綱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等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本院審酌劉義霖、王孝綱分別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及社會危害程度迥異，罪質不同，難認劉義霖、王孝綱有何特別惡性或主觀上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有應加重其刑之必要，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遇事不思以理性解決，竟分別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公共場所聚眾下手實施強暴、毀損車輛、傷害他人之強暴行為，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參以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就妨害秩序罪之參與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等犯罪情節，另考量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犯後均坦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各自之前科素行、自陳之學歷、家庭經濟狀況，就犯罪事實二已與告訴人涂庭安和解成立並賠償等情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劉義霖、沈育弘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　　
　　被告劉義霖、沈育弘持用之棍棒，係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惟均未扣案，且非屬違禁物，亦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亦無證據證明上開物品現仍存在，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故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與同案共犯江承桓於113年3月21日2時57分許，在新竹市北區延平路3段與東濱街口，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江承桓竟共同基於傷害、毀損之犯意聯絡，由王孝綱手持水管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沈育弘以徒手毆打涂廷安，江承桓則手持棍棒砸毀B車、毆打涂廷安，致涂廷安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撕裂傷、雙手擦傷等傷害，及B車後擋風玻璃、左前、後車門擋風玻璃破裂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涂廷安。因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所為，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等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亦定有明文。另按被告就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其證據之調查不完全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即得為被告有罪判決，至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如因欠缺訴訟條件，即使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法院仍不能為實體判決，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等形式判決；此等訴訟條件之欠缺，因屬「自由證明」之事實，其調查上本趨向寬鬆，與簡式審判程序得委由法院以適當方式行之者無殊，就訴訟經濟而言，不論是全部或一部訴訟條件之欠缺，該部分依簡式審判程序為形式判決，與簡式審判程序在於「明案速判」之設立宗旨，並無扞格之處；準此以觀，應認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審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如有因一部訴訟條件欠缺而應為一部有罪、他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者，即使仍依簡式審判程序為裁判，而未撤銷原裁定，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所踐行之訴訟程序究無違誤，其法院組織亦屬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9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涂廷安告訴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涉嫌傷害、毀損案件，公訴人認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劉義霖、王孝綱、沈育弘業與告訴人涂廷安達成和解，告訴人涂廷安並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7頁)，是本院就此本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事實若成立犯罪，與被告前揭妨害秩序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則依照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宜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